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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补充公告 

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发布《2016-016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公告》，公告发布后，有部分投资者误读为

在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同时，也不参股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比克动力“）。实际情况是：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已经成功参股比

克动力，现补充公告如下： 

  1、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召开四届十次董事会，审议通过《对外投资参

股公司的议案》，按照公司与比克动力和比克动力原股东签署的《关于深圳市

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》的约定，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6 日支付

首笔参股款 3 亿元人民币，后续公司将会按照协议支付剩余参股款项 5 亿元人

民币。 

 2、公司本次停牌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其标的公司不是比克动力，

此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影响公司参股比克动力。目前，比克动力正在办

理公司入股后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待其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公司将及时

公告。 

 3、公司以参股形式投资比克动力，而没有直接对其进行资产重组收购其

全部股份，是因为公司在与其他公司洽谈重组事宜时持续时间较长，难以在规

定的停牌时间内完成收购比克动力的《重组方案》等相关事项，经双方商定，

公司先以参股 10%的形式投资比克动力，再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的规定、本次股票复牌满六个月后启动对比克动力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收

购其全部股份，从而实现公司在高端动力电池领域布局的重大突破，为公司在

更大规模上投资动力电池行业、收获行业高成长性打下基础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会 

2016 年 2 月 28 日 




